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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文件
珠高科〔2025〕195号

关于印发《高新区 2025年春节期间稳岗惠企若
干措施（支持企业扩大生产）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区发改重大办、区发改财政局：

《高新区 2025年春节期间稳岗惠企若干措施（支持企业扩大

生产）实施细则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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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

2025年 5月 19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25年 5月 19 日印发



-3-

高新区 2025年春节期间稳岗惠企若干措施
（支持企业扩大生产）实施细则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做好岁末年初稳岗扩岗工作，切实保障重大项目、

重点企业用工需求，确保春节期间项目建设稳步推进，企业生产

稳定有序，保持我区经济平稳运行，高新区于 2025年 1月 16日

制定《高新区 2025年春节期间稳岗惠企若干措施》。为加快推动

珠海高新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扶持资金是指由区财政年度预算安

排的，用于落实《高新区 2025年春节期间稳岗惠企若干措施》（珠

高办字〔2025〕8号）中第六条的政策条款。

第三条 扶持资金的管理使用坚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实行

资金绩效管理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章 支持主体

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在珠海高新区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，并纳入我区规上工业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

13-43开头）统计的企业（以下统一简称企业）。

第五条 申报企业运营状态正常，信用记录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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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支持内容

第六条 鼓励工业企业扩产增效

1. 支持标准：

对 2025年 1-3月产值超过 3000万元且同比增速超过 10%、

20%、40%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同比增量 2‰、3‰、4‰的一次

性奖励；

对 2025年 1-3月产值超过 8000万元且同比增速超过 10%、

20%、40%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同比增量 3‰、4‰、5‰的一次

性奖励；

对 2025 年 1-3 月产值超过 1.5 亿元且同比增速超过 10%、

20%、40%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同比增量 4‰、5‰、6‰的一次

性奖励.

2. 其他条件：

（1）每家企业所获奖励资金总计不超过其一季度增值税区级

留存金额的 80%。

（2）规上工业企业 1-3 月产值按 1-3月统计直报网站导出的

工业统计B204-1表数据执行。

（3）上年度一季度产值数为 0的新增规上企业，增量奖励按

照最低档次执行。

第四章 申报及评审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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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项目启动。区科技产业主管部门集中开展政策申报，

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申报要求、申报时间、受理地点等具体信息。

第八条 项目申报。申报单位按照实施细则及申报通知的要

求，在规定时限内进行项目申报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九条 项目评审。区科技产业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

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认定。

第十条 项目公示。区科技产业主管部门根据项目评审结果，

对拟支持的单位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区管

委会最终审定。

第十一条 资金拨付。区科技产业主管部门根据最终审定的奖

励扶持方案按相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。

第五章 项目管理及绩效监督

第十二条 项目管理。项目申请单位是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，

负责项目经费的日常管理，应建立项目经费内部管理制度，合理

合规使用项目经费，接受经费管理监督检查，对项目经费的使用

负责。

第十三条 绩效监督。区管委会将不定期对资金扶持的使用

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，对拒不配合相关工作的，列入征

信黑名单，三年内不得申报区级财政扶持资金；对存在不履行项

目责任承诺书、合同义务、绩效表，擅自改变资金用途，或骗取、

挪用资金等行为的项目单位，撤销其项目，停拨所有未拨款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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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回所有已拨资金，五年内不得申报区级财政扶持资金，并向社

会公开其违法违规信息；对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项目实行市、区同一事项“就高不重复”奖励原

则，同一事项不能重复享受同类型补贴，享受本政策奖补的企业

和个人须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五条 享受本政策扶持的对象，须签订相关承诺书，若扶

持对象违反承诺，应将所获扶持资金予以退回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所涉及补贴、奖励等金额的币种均指人

民币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相关条款由珠海高

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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